
土木工程学院关于评选 2025 年度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评审细则

依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哈工大研﹝2024﹞

83 号）和 2025 年评选的实际情况，本年度评选细则在 2024 年评选细则基础上加以

调整。

一、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文礼

副主任委员：武岳

成 员：王玉银、郑文忠、凌贤长、郭安薪、翟长海、咸贵军、周威、高小建、

张文元、唐亮、曹正罡、满庆鹏、鲍跃全、李哲

硕士生代表1人（二年级或三年级）、博士生代表1人（一年级或二年级）

秘 书：陈春霈、赵蕊

二、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细则

1.申请人需满足《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文件的基

本要求。

2.博士研究生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评选的原则，分别申报。申请者在

至少发表 1篇期刊 SCI/EI 论文基础上，还需要满足部分以下条件：

（1）发表中科院或 JCR 二区及以上 SCI/ SSCI 检索论文 1篇及以上。

（2）参加在境外召开的高水平系列性学术会议，在会议论文集上以第一作者或

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应为导师）身份发表论文并做口头报告。

（3）在国内外高水平系列学术会议上获得优秀论文奖。

（4）处于实质审查阶段或已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或授权软件著作权。

（5）参编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已颁布，有署名）。

（6）参加全国“互联网+”、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等国家级研究生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或学院认定的高水平学科竞赛，获二等奖及以上。

文章、成果署名的有效性按照学校发布的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取得创新性成果要求的规定》（2024 年 8 月）执行。

学术学位参评者需要满足（1）（2）（3）条件之一；专业学位参评者需要满足

http://hitgs.hit.edu.cn/2020/0925/c17461a31840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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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条件之一。

3.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按照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评选的原则，分别申报。

具体原则如下：

（1）以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标准为主要参考，兼顾综合能力和成果水平。

（2）硕士研究生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原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获得国家一等奖且本人

排名前 3，或本人取得其它类似突出成果的，在国家奖学金评定时原则上可优先考虑。

（3）在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束至提交国家奖学金材料期间，如有新发

表的论文、专利或新获得的奖励等，可参照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进行补充评定。

4.申请材料认定的时间范围：

（1）所有成绩及奖励的取得时间均应在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期间，并需提供相关

证书等佐证材料。

（2）申请材料的认定时间以国家奖学金评定通知中要求的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

为准。

5.评选流程：

（1）初评由学科组/系按照本评审细则对申请人的综合情况进行初选（考虑德

育加分，详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原则》和《土木工程学院研究

生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细则》（2025 年修订版））并按得分进行排序，确定不

少于学院获奖名额 1.5 倍数量的研究生参加学院复评环节，复评时会考虑初评排序

情况。

（2）复评环节由学院评审委员会统一组织，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

员需全程在场。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答辩复评环节中，按得票率排序，如研究生导

师为评委之一，导师投票结果不计入该生的得票率。（具体做法：投票时导师必须

为自己的学生投票，计算时得票数和评委总人数均减去一个，再计算得票率。）

（3）专家在审议申请人材料后以现场投票方式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并将结果报

送学校评审领导小组。

6.本细则解释权归土木工程学院。当细则与国家、省及学校文件相冲突时，以

上级文件为准。

7.申请人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可在学院公示期内向评审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



评审委员会应在 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附件 1：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办法（哈工大研﹝2024〕83 号）

附件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原则

附件 3：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德育综合表现评定细则（2025 年修订版）

土木工程学院

2025 年 2 月 26 日


